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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 

於 2009 年 5 月 18 日 舉 行 的  
第 十 次 會 議 報 告  

 
 

目 的   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上 述 會 議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 
廉 政 公 署 社 區 關 係 處 與 西 港 島 及 離 島 辦 事 處 2009/2010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 
 
2. 廉 政 公 署 ﹙ 下 稱 廉 署 ﹚ 代 表 介 紹 廉 署 社 區 關 係 處 與 西 港 島 及 離 島 辦 事

處 2009/2010 年 度 工 作 計 劃﹙ 下 稱 工 作 計 劃 ﹚。 工 作 計 劃 主 要 包 括 四 大 方 面 ：

全 面 加 強 向 年 青 人 推 行 品 德 教 育 、 協 助 樓 宇 管 理 組 織 強 化 廉 潔 有 效 的 樓 宇

管 理 、 推 廣 商 業 及 專 業 道 德 和 良 好 企 業 管 治 、 以 及 協 助 公 營 機 構 深 化 其 誠

信 文 化 。  
 
3.  在 推 行 品 德 教 育 方 面 ， 廉 署 將 增 加 為 家 長 及 教 師 提 供 的 支 援 ， 並 把 防

貪 及 德 育 培 訓 納 入 正 規 課 程 。 此 外 ， 廉 署 亦 透 過 互 聯 網 ， 向 青 少 年 灌 輸 正

面 價 值 觀 。 在 樓 宇 管 理 方 面 ， 鑑 於 與 樓 宇 管 理 有 關 的 貪 污 投 訴 持 續 高

企 ， 以 及 配 合 政 府 將 推 行 協 助 舊 樓 業 主 進 行 維 修 的 「 樓 宇 更 新 大 行

動 」 ， 廉 署 計 劃 加 強 宣 傳 誠 信 優 質 樓 宇 維 修 及 財 務 管 理 。 署 方 計 劃 於

本 年 9 月 至 10 月 與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合 作 ， 向 法 團 介 紹 財 務 管 理 的 基 本

技 巧 ， 減 低 貪 污 的 機 會 。 至 於 推 廣 良 好 企 業 管 治 方 面 ， 署 方 將 為 中 小 企

負 責 人 、 上 市 公 司 管 理 人 員 及 專 業 人 士 提 供 道 德 培 訓 及 防 貪 服 務 ， 強

化 商 界 的 廉 潔 風 氣 。 另 外 ， 廉 署 為 公 營 機 構 人 員 製 作 推 廣 誠 信 的 課

程 ， 深 化 公 營 機 構 誠 信 管 理 的 文 化 。 署 方 亦 採 用 一 貫 的 宣 傳 方 式 ， 以

電 視 劇 集 、 宣 傳 短 片 及 聲 帶 ， 傳 播 廉 潔 社 會 的 訊 息 。 同 時 ， 署 方 計 劃

與 內 地 及 國 際 組 織 合 作 ， 舉 辦 研 討 會 ， 探 討 反 貪 趨 勢 ， 與 不 同 機 構 建

立 更 密 切 的 聯 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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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多 位 委 員 表 示 青 少 年 防 貪 意 識 薄 弱 ， 建 議 廉 署 加 強 青 少 年 防 貪 意 識 的

工 作 。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政 府 近 年 積 極 推 廣 樓 宇 管 理 的 重 要 性 ， 有 不 少 法 團 相

繼 成 立 及 改 組 ， 建 議 署 方 多 為 有 關 法 團 提 供 財 務 管 理 及 防 貪 資 訊 。 此 外 ，

有 委 員 建 議 廉 署 強 化 自 我 監 察 制 度 及 處 理 職 員 濫 用 權 力 的 措 施 ， 以 增 加 市

民 對 廉 署 的 信 心 。 廉 署 回 應 指 ， 該 署 現 積 極 向 青 少 年 深 化 防 貪 意 識 。 署 方

經 常 在 招 聘 展 覽 向 青 少 年 求 職 者 派 發 防 貪 單 張 。 署 方 歡 迎 區 議 員 提 議 適 合

推 出 有 關 宣 傳 的 地 點 。 署 方 亦 不 時 透 過 傳 媒 ， 加 強 公 眾 防 貪 教 育 。 另 外 ，

廉 署 現 時 設 有 特 別 機 制 ， 處 理 公 眾 對 署 方 職 員 的 投 訴 。 若 署 方 發 現 有 職 員

濫 用 權 力 ， 會 主 動 處 理 有 關 個 案 。  

 
社 會 福 利 署 中 西 南 及 離 島 區 福 利 辦 事 處 南 區 福 利 工 作 及 計 劃 報 告  
 
5. 社 會 福 利 署 （ 下 稱 社 署 ） 代 表 介 紹 署 方 中 西 南 及 離 島 區 福 利 辦 事 處 南

區 福 利 工 作 及 計 劃 報 告 。 社 署 於 2008 年 以 「 家 庭 為 本 、 共 建 和 諧 」 為 題 ，

訂 定 六 項 的 福 利 工 作 方 向 ， 以 推 行 社 區 福 利 活 動 。 在 推 廣 和 諧 家 庭 方 面 ，

社 署 舉 行 繪 畫 比 賽 、 專 題 演 講 、 頒 獎 禮 及 展 覽 ， 進 一 步 推 廣 和 諧 家 庭 的 訊

息 。 此 外 ， 社 署 舉 辦 義 工 研 討 會 與「 老 有 所 為 活 動 計 劃 」， 建 設 鄰 里 互 助 網

絡 及 倡 導 關 懷 長 者 的 社 會 風 氣 。 同 時 ， 社 署 透 過 協 助 受 情 緒 困 擾 的 兒 童 及

「 長 者 家 居 改 善 計 劃 」， 扶 助 弱 勢 社 群 。 社 署 亦 與 中 西 南 及 離 島 區 內 的 非 政

府 機 構 成 立「 中 西 南 及 離 島 關 注 青 少 年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工 作 小 組 」， 探 討

處 理 青 少 年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問 題 。 為 推 廣 殘 疾 人 士 服 務 ， 社 署 資 助 東

華 三 院 營 辦 「 樂 群 地 區 支 援 中 心 」 ， 有 關 中 心 已 於 2009 年 1 月 1 日 投 入 服

務 。 另 外 ， 社 署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合 作 ， 為 貧 困 家 庭 設 立 「 綜 合 就 業 支 援 計 劃 」

及 提 供 短 期 食 物 援 助 服 務 ， 以 解 有 需 要 人 士 燃 眉 之 急 。  
 
6.  社 署 於 2009 年 訂 下 六 個 工 作 目 標 ， 舉 辦 不 同 的 社 區 服 務 活 動 。 六 項

目 標 包 括 建 立 和 諧 家 庭 、 為 弱 勢 社 群 建 立 社 區 支 援 、 凝 聚 社 會 資 本 、 拓 展

更 多 元 化 的 協 作 機 會 、 強 化 積 極 的 人 生 觀 、 以 及 推 動 社 會 共 融 。 社 署 計 劃

舉 辦「 健 康 校 園 」研 討 會 ， 加 強 區 內 學 校 教 育 工 作 者 和 社 工 對 危 害 精 神 毒 品

各 方 面 的 認 識 、 提 高 彼 此 的 警 覺 性 及 強 化 指 導 學 生 有 正 向 發 展 的 技 巧 。 此

外 ， 社 署 考 慮 草 擬 義 工 訓 練 藍 本 ， 加 強 義 工 的 訓 練 。 署 方 亦 計 劃 舉 辦 地 區

福 利 研 討 會 暨 社 會 企 業 博 覽 會 及 防 止 家 庭 暴 力 的 活 動 ， 以 宣 傳 傷 健 共 融 及

凝 聚 家 庭 的 訊 息 。  
 
7.  多 位 委 員 支 持 社 署 2009 年 的 工 作 計 劃 ， 並 建 議 社 署 將 社 會 保 障 辦 事

處 與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設 於 同 一 幢 大 樓 ， 以 便 為 市 民 辦 理 社 會 服 務 的 申

請 。 有 委 員 表 示 香 港 經 濟 不 景 ， 建 議 社 署 協 助 受 影 響 人 士 渡 過 難 關 。 社 署

回 應 指 ， 由 於 資 源 問 題 ， 現 時 未 能 覓 得 合 適 地 方 ， 集 中 社 署 於 南 區 的 服

務 ， 惟 署 方 繼 續 留 意 集 中 服 務 單 位 的 可 行 性 。 此 外 ， 針 對 經 濟 不 景 所 帶 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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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影 響 ， 社 署 現 正 資 助 華 基 堂 ， 為 中 產 人 士 提 供 服 務 。 同 時 ， 社 署 亦 與 區

內 非 政 府 機 構 合 作 ， 協 助 有 需 要 人 士 。 署 方 將 於 下 次 會 議 介 紹 如 何 協 助 受

金 融 風 暴 影 響 的 人 士 。  

 
2008 年 度 國 際 復 康 日 及 康 復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工 作 報 告  
 
8.  2008-2009 年 度 國 際 復 康 日 南 區 活 動 籌 劃 委 員 會 ﹙ 下 稱 籌 劃 會 ﹚ 主 席

歐 立 成 先 生 滙 報 籌 劃 會 於 2008 年 度 舉 行 的 活 動 進 展 。 歐 立 成 先 生 表 示 ， 勞

工 及 福 利 局 共 撥 款 33,000 元 予 南 區 區 議 會 與 地 方 團 體 舉 辦 海 洋 公 園 同 樂

日 、 2008 年 國 際 復 康 日 中 央 慶 典 活 動 及 七 項 康 復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。 有 關

活 動 已 經 順 利 舉 行 ， 總 支 出 額 為 29,573.2 元 。 委 員 備 悉 滙 報 內 容 。  
 
2009 年 度 推 廣 旅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進 展 報 告  
 
9. 2009 年 度 推 廣 旅 發 展 工 作 小 組﹙ 下 稱 工 作 小 組 ﹚陳 岳 鵬 先 生 表 示 ，

工 作 小 組 於 2009 年 5 月 15 日 舉 行 第 二 次 會 議 ， 並 就 旅 遊 事 務 署 向 立 法 會 申

請 2 億 元 撥 款 以 發 展 南 區 旅 遊 項 目 作 出 討 論 。 此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亦 邀 請 海 事

處 及 旅 遊 事 務 署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， 討 論 協 助 香 港 仔 海 傍 固 定 碼 頭 躉 船 轉 型 的

方 案 。 工 作 小 組 經 討 論 後 建 議 將 區 議 會 的 20 萬 元 撥 款 用 於 設 計 南 區 旅 遊 網

頁 及 小 冊 子 ， 及 接 受 數 碼 港 悉 數 贊 助 有 關 網 頁 的 製 作 費 用 。 另 外 ， 工 作 小

組 原 則 上 同 意 邀 請 本 地 大 學 統 籌 一 批 大 學 生 ， 負 責 搜 集 及 撰 寫 旅 遊 網 頁 及

小 冊 子 的 內 容 。 委 員 會 將 會 向 南 區 區 議 會 建 議 接 受 數 碼 港 贊 助 ， 及 邀 請 本

地 大 學 生 製 作 南 區 旅 遊 網 頁 與 小 冊 子 。  
 
徵 詢 意 見  
 
10.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 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09 年 6 月  


